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740號

上  訴  人  彭忠義  

訴訟代理人  徐家福律師

被上訴人    聯豐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家浤  

被上訴人    彭昭忠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徐豐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

24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93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5年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至第二審言詞辯論終

結時為止，得擴張或變更之。查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聲明請求

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169萬5,762元，及自民國

103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

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全部提起上訴，嗣於本院

審理中減縮利息起算日為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本院卷第87

頁），核屬減縮上訴聲明，減縮部分已生撤回上訴之效力，

非本院審理範圍。

二、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查上訴人於原審主張：兩造於95年9月1日簽訂債權讓與協議

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依當時所約定之轉讓債權及結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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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訴人可分得相關執行事件受償金額之半數，結算後，

伊得請求被上訴人聯豐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豐公司）

給付169萬5,762元等語（原審卷第12頁、第136頁）。復於

本院審理時主張：簽訂系爭協議書當天亦口頭約定上訴人可

分得相關執行事件受償金額之半數，依當天所定之轉讓債權

及結算方式結算後，伊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69萬5,762元等

語（本院卷第86頁、第348頁），核屬補充法律上之陳述，

非訴之變更或追加。

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

㈠、伊出資300萬元，與聯豐公司共同於88年7月28日以4,200萬

元向訴外人第七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七商銀）買

受其對訴外人江為琦、江為焜、江秀滿、江為祥、陳元平

（前4人稱江為祥等4人，全部合稱江為琦等5人）之本金6,5

00萬元及利息、違約金債權（下稱系爭6,500萬元債權）。

第七商銀於93年間聲請對江為琦等5人強制執行系爭6,500萬

元債權（案列原法院93年度執字第1781號等，下合稱93年執

行事件），於94年7月間、95年6月間依序受償1,535萬元、

4,465萬元（下合稱93年受償金額），經執行法院核發債權

金額為「1億2,533萬5,011元及自95年4月7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11.5％計算之利息暨按上開週年利率20％計

算之違約金」（下稱系爭債權）之債權憑證予第七商銀，第

七商銀再於95年8月間將上開執行憑證交予聯豐公司。

㈡、伊與聯豐公司於95年9月1日簽訂系爭協議書，並口頭約定聯

豐公司以2,100萬元出售並轉讓93年受償金額及系爭債權予

伊，且93年受償金額及伊後續就系爭債權之執行受償金額應

由伊及聯豐公司均分，所得款項用以抵扣上開轉讓價金2,10

0萬元，以此方式結算伊與聯豐公司共同出資承買系爭6,500

萬元債權之可分得利潤（下稱系爭口頭約定）。伊受讓系爭

債權後，於96年間對江為琦等5人強制執行系爭債權（案列

原法院96年度執字第3512號，下稱96年執行事件），受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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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萬8,475元，加計93年受償金額，共計7,460萬8,475元，

依系爭協議書及系爭口頭約定，伊可分得7,460萬8,475元之

半數即3,730萬4,237元，再扣掉上開轉讓價金2,100萬元及

伊已領得之1,460萬8,475元，伊尚可請求差額169萬5,762元

（3,730萬4,237元-2,100萬元-1,460萬8,475元），爰依系

爭口頭約定及系爭協議書第1條約定，請求聯豐公司給付169

萬5,762元本息。又聯豐公司與被上訴人彭昭忠（下以姓名

稱之）於109年11月15日簽訂債權讓與協議書（下稱109年協

議書），約定將系爭協議書第1條及系爭口頭約定之權利義

務關係移轉予彭昭忠，故彭昭忠應與聯豐公司連帶給付伊16

9萬5,762元本息等語。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

提起上訴後，減縮上訴聲明：1.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

第二項之訴部分暨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2.被上訴人

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69萬5,76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3.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聯豐公司與第七商銀於88年7月28日簽立債

權讓與契約書（下稱88年契約書）時，因現金不足，彭昭忠

曾向上訴人借款300萬元，上訴人並非共同出資。況依上訴

人之主張，其僅出資300萬元，卻可分配系爭6,500萬元執行

所得半數，亦不合理。系爭協議書僅係債權轉讓約定，上訴

人與聯豐公司亦未成立系爭口頭約定。又依88年契約書，聯

豐公司於88年僅支付現金1,000萬元予第七商銀，尚有3,200

萬元未清償，該款項未清償前，系爭6,500萬元債權未歸屬

聯豐公司，聯豐公司無法分得系爭6,500萬元債權之執行所

得。且上訴人受讓系爭債權後，已透過96年執行事件程序，

以債權人承受方式取得債務人所有坐落新竹縣寶山鄉之多筆

土地，並受分配部分金額，伊等未積欠上訴人結算差額款等

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23至127、148至1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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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江為祥等4人於87年2月13日以新竹市○○段000○○段000○

000地號土地（下以地號稱之，合稱系爭土地）設定最高限

額抵押權予第七商銀，分別擔保江為琦等5人、江為祥等4人

對第七商銀之債務（93年執行事件卷1）。

㈡、彭昭忠於86年間至98年間，向江為祥等4人承租760地號土

地，並於其上自建門牌號碼經國路187號房屋（93年執行事

件卷1、3）。

㈢、第七商銀與聯豐公司於88年7月28日簽立88年契約書，約定

聯豐公司以4,200萬元（其中1,000萬元價金於訂約日給付，

其餘3,200萬元由聯豐公司向第七商銀辦理貸款方式給付）

向第七商銀買受系爭6,500萬元債權（原審卷第15頁）。

㈣、第七商銀與聯豐公司為履行88年契約書，於93年2月23日簽

訂協議書（下稱93年協議書，原審卷第169至171頁）。

㈤、第七商銀於93年2月24日持系爭6,500萬元債權之債權憑證，

聲請對江為琦等5人強制執行及拍賣系爭土地，經93年執行

事件受理，彭昭忠於94年3月間以1,535萬元得標買受930、9

31地號土地暨其上建物應有部分，並取得權利移轉證書，第

七商銀於94年7月26日就此拍賣價金受分配1,289萬1,478

元、59萬3,284元、5萬5,375元，共計1,354萬137元，不足

額1億5,739萬7,877元。彭昭忠復於95年間以4,465萬元得標

買受760地號土地暨其上建物，並取得權利移轉證書，第七

商銀於95年6月30日就此拍賣價金受分配3,642萬7,686元、4

38萬0,463元、16萬9,566元，共計4,097萬7,715元，不足額

1億2,533萬5,011元（93年執行事件卷5）。

㈥、第七商銀與聯豐公司於95年8月29日具狀向93年執行事件法

院陳報系爭債權已全部讓與聯豐公司，請求該法院將債權人

變更為聯豐公司（93年執行事件卷5）。第七商銀隨即於95

年8月31日交付原法院85年度執字第2137號債權憑證、93年1

2月13日執行命令、江為琦等5人簽發之本票正本7紙、95年8

月16日債權讓與通知函等系爭債權暨債權讓與之證明文件予

聯豐公司，由彭昭忠簽收（原審卷第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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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聯豐公司於95年8月間實際受讓取得系爭債權後，於95年9月

1日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協議書，約定系爭6,500萬元債權經93

年執行事件執行後，不足受償之債權本金1億2,533萬5,011

元及自95年4月7日起之利息及違約金債權（即系爭債權）讓

與上訴人，讓與總價為2,100萬元（原審卷第17頁）。

㈧、第七商銀於96年與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

泰世華銀行）合併，以國泰世華銀行為存續銀行。

㈨、上訴人受讓系爭債權後，曾於95年12月2日分配取得2萬8,27

1元（本院卷第149至150頁）；復於96年間，以執行債權人

名義，聲請對江為祥等4人強制執行，經96年執行事件受

理，並拍賣江為祥等4人所有坐落新竹縣寶山鄉土地之應有

部分，上訴人以債權人承受，並繳足全部價金1,460萬8,475

元方式，取得上開土地應有部分，並於執行過程中受分配金

額共計1,315萬4,311元，不足額為1億2,471萬0,429元（原

審卷第59至73頁）。

㈩、聯豐公司於98年7月9日催告上訴人給付系爭協議書價金2,10

0萬元（原審卷第75頁），並於103年間對上訴人提起訴訟

（下稱另案訴訟），請求上訴人給付該價金2,100萬元本

息，經原法院以103年度重訴字第73號判決駁回其請求，聯

豐公司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04年度重上字第399號判

決改判上訴人給付聯豐公司2,100萬元本息，上訴人不服，

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872號裁定駁回其

上訴確定（原審卷第81至105頁）。

、聯豐公司與彭昭忠於109年11月15日簽訂109年協議書（原審

卷第139頁）。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與聯豐公司間是否有成立系爭口頭約定？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上訴人主張伊與聯豐公

司於95年9月1日成立系爭口頭約定，約定聯豐公司以2,100

萬元總價出售並轉讓93年受償金額及系爭債權予伊，且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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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償金額及伊受讓系爭債權後之執行受償金額，應由上訴人

與聯豐公司均分，並得用以抵償伊應負擔之轉讓價金2,100

萬元一節，為被上訴人否認，自應由上訴人就前揭利己事

實，負舉證責任。

　2.上訴人就上開主張，固提出88年契約書、93年協議書、系爭

協議書及109年協議書等件為證（原審卷第15、17、169至17

1、139頁）。然查：

　⑴聯豐公司與第七商銀於88年間簽立88年契約書，約定第七商

銀對將其對江為琦等5人之系爭6,500萬元債權，以4,200萬

元（其中1,000萬元價金於訂約日給付，其餘3,200萬元由聯

豐公司向第七商銀辦理貸款給付）之價格讓與聯豐公司，但

聯豐公司付清4,200萬元價金前，系爭6,500萬元債權仍屬於

第七商銀，此觀88年契約書第5條前段約定：「乙方（即聯

豐公司）未付清償價金前，第1條所載債權仍屬甲方（即第

七商銀）所有」即明（原審卷第15頁）。次查，第七商銀與

聯豐公司為履行88年契約書約定，於93年2月23日簽訂93年

協議書，約定由第七商銀向法院聲請拍賣系爭土地暨其上建

物，並由聯豐公司以彭昭忠名義以6,000萬元價款參加拍賣

應買，該投標價款由彭昭忠及其友人即訴外人張圓松為借款

人，向第七商銀借款6,000萬元（下稱彭昭忠等2人之借款）

支付，第七商銀於拍定後所獲分配款用以抵償彭昭忠等2人

之借款，如有不足，全數由被上訴人負責清償，法院作成債

權憑證後，由第七商銀移轉債權憑證予聯豐公司為債權轉讓

之依據，且彭昭忠以取得之76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3設定最

高限額5,040萬元之抵押權予第七商銀時，第七商銀立即貸

款4,200萬元予聯豐公司，用以清償聯豐公司對第七商銀所

負88年契約書第2條之價款3,200萬元債務及93年協議書第2

條前段所載不足金額等語，此觀93年協議書第1、2、4條約

定即明（原審卷第169至171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

卷第124至125頁），可見聯豐公司與第七商銀雖有債權轉讓

之約定，但聯豐公司於88年間僅支付債權讓與價金1,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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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餘3,200萬元未支付，聯豐公司依約尚未實際取得系

爭6,500萬元債權，須待聯豐公司於93年執行事件取得760地

號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並據以設定抵押權予第七商銀借款

4,200萬元，方得以其中3,200萬元清償上開轉讓價金債務3,

200萬元，故在上開轉讓價金全部支付完畢前，第七商銀仍

為系爭6,500萬元債權之債權人，並得對江為琦等5人聲請強

制執行。

　⑵次查，第七商銀於93年2月24日起，先後對江為琦等5人聲請

強制執行系爭6,500萬元債權及拍賣系爭土地，經93年執行

事件受理後，由彭昭忠以6,000萬元（1,535萬元+4,465萬

元）拍定買受系爭土地暨其上建物，第七商銀因此受分配款

共計5,451萬7,852元（1,354萬0,137元+4,097萬7,715

元）。第七商銀遂於95年8月29日向執行法院表明系爭6,500

萬元債權已全部讓與聯豐公司，請求法院將債權憑證之債權

人變更為聯豐公司，並於同年月31日實際將系爭債權之證明

文件及債權讓與證明文件均交予聯豐公司，由彭昭忠簽收，

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48至150頁），可見聯豐公司於

95年8月31日方取得系爭6,500萬元債權暨轉讓之證明文件，

第七商銀於93年執行事件中，就系爭6,500萬元債權於95年8

月29日以前所得93年受償金額均由第七商銀收取，與聯豐公

司無關，聯豐公司未曾享有此部分執行受償利益，實無可能

與上訴人約定均分93年受償金額，或將93年受償金額連同系

爭債權轉讓上訴人。

　⑶依上開所述93年執行事件過程及執行結果，並對照93年協議

書第2條、第4條約定，聯豐公司為履行88年契約書及93年協

議書事項，即清償受讓系爭6,500萬元債權之價金3,200萬

元，及清償彭昭忠等2人所借投標款6,000萬元扣除第七商銀

受償之5,451萬7,852元之不足額部分，於95年間以760地號

土地設定抵押權向第七商銀借款4,200萬元，並持續繳納該

貸款至98年10月間，所餘貸款債務，則由國泰世華銀行透過

拍賣該抵押權物而全額受償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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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0至151頁），可見無論是向第七商銀承購取得系爭6,50

0萬元債權，抑或88年契約書及93年協議書事項，均係由聯

豐公司簽約、履行，亦係由聯豐公司向第七商銀借款以支付

系爭6,500萬元債權之轉讓價金，未見上訴人有於該等契約

書、協議書上具名，亦未見上訴人有承擔該等契約書、協議

書所定之借款債務，是88年契約書、93年協議書均無從為有

利上訴人之認定，亦無法證明系爭口頭約定存在。

　⑷上訴人另主張兩造於95年9月1日簽立系爭協議書，可以證明

系爭口頭約定存在，且系爭協議書之真意乃包含系爭口頭約

定云云，然觀系爭協議書第1條約定：「甲方（即聯豐公

司）願將下列債權讓與乙方（即上訴人），並以其價金抵償

甲方債權：一、債務人江為琦等5人之債權本金合計65,000,

000元（…債權承受自第七商銀，詳如本協議書所附債權文

件即本票影本7紙）連同未償利息及違約金。二、前項債權

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93年度執字第1781號強制執行後，不足

受償之債權1億2,533萬5,011元，及自民國95年4月7日起，

按年息11.5％計算之利息及按上開年息20％計算之違約金等

債權（即系爭債權）讓與乙方」；第2條約定：「甲乙雙方

債權讓與總價為新台幣貳仟壹佰萬元整」(原審卷第17

頁），稽諸文義，係指聯豐公司自第七商銀受讓第七商銀對

江為琦等5人之系爭6,500萬元債權，系爭6,500萬元經93年

執行事件執行受償後，不足受償部分為系爭債權，上訴人願

以2,100萬元價金向聯豐公司買受系爭債權，並無上訴人所

稱結算及找補差額意思。至於系爭協議書第1條後段「甲方

願將下列債權讓與乙方，並以其價金抵償甲方債權」，對應

第2條債權讓與價金2,100萬元，至多僅能認定當時係約定聯

豐公司讓與系爭債權予上訴人，上訴人願意支付價金2100萬

元作為系爭債權轉讓之對價，無從據此推認上訴人與聯豐公

司間有系爭口頭約定。況查，上訴人於另案訴訟中，未曾主

張有系爭口頭約定事項，或系爭協議書第1條之轉讓標的除

系爭債權外，尚包括93年受償金額云云，經上訴人自承在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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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卷第143頁），並經本院調取另案訴訟歷審卷宗查閱

無訛。準此，系爭協議書所特定之轉讓標的僅為系爭債權，

非系爭6,500萬元債權，亦無包含93年受償金額，且遍觀系

爭協議書內容，核無任何關於93年受償金額及系爭債權後續

執行受償金額，由上訴人與聯豐公司均分或結算之文字，無

從證明上訴人與聯豐公司間成立系爭口頭約定，或系爭協議

書之真意包含系爭口頭約定。

　⑸至於109年協議書，乃聯豐公司與彭昭忠間之約定，與上訴

人無涉。且依其約定內容：「讓與標的物：讓與人於民國95

年9月1日出售對江家剩餘債權與債務人彭忠義新台幣2,100

萬元之價金債權（詳附件）」、「讓與對價：讓與人於民國

97年以來與受讓人間股東往來，向受讓人借貸之金額相抵

銷」（原審卷第139頁），僅係聯豐公司將其對上訴人之債

權（即依系爭協議書取得之轉讓價金2,100萬元債權）讓與

彭昭忠，彭昭忠以其對聯豐公司之借貸債權作為對價之約

定，與系爭口頭約定所涉93年、96年執行事件受償金額均分

及結算方式，毫無關連，亦無從證明上訴人與聯豐公司間有

系爭口頭約定存在。

　3.上訴人另主張：聯豐公司於88年間向第七商銀承購系爭6,50

0萬元債權，實際上是伊出資300萬元，與聯豐公司共同承

購，所以後來才有系爭口頭約定云云，並聲請傳喚證人楊春

美及林金棟為證（本院卷第89頁），為被上訴人否認，揆諸

首開1.說明，自應由上訴人就共同出資承購系爭6,500萬元

債權等情負舉證責任。經查：

　⑴上訴人於88年間以訴外人即其母親彭郭錦華名義匯款300萬

元至聯豐公司帳戶，被上訴人雖不爭執，然交付金錢之原因

多端，自難僅憑上訴人有匯款300萬元至聯豐公司帳戶，即

推認上訴人有與聯豐公司共同出資承購系爭6,500萬元債

權，且88年契約書及93年協議書均未經上訴人具名，亦未記

載上訴人出資一情，上訴人復未提出任何與聯豐公司共同出

資之書面資料，上訴人主張其共同出資300萬元，已屬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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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⑵證人即第七商銀退休之襄理楊春美雖經本院傳喚到庭，惟其

證述：沒有參與88年契約書簽立過程，沒看過這份契約書；

認識彭忠義跟彭昭忠，彭昭忠是第七商銀客戶，彭忠義是第

七商銀配合抵押權設定的代書，但我沒有承辦過他的事務或

業務；我不記得價金1000萬元這件事，我也不記得彭忠義有

沒有跟第七商銀借款；我不清楚兩造間約定事項等語（本院

卷第258至260頁）。又證人即第七商銀退休之副總經理林金

棟到庭證述：因為系爭土地於86年間供聯豐公司使用，所以

我決定第七商銀與聯豐公司合作，將新竹六信（嗣為第七商

銀併購）對江為琦等5人之債權轉讓給聯豐公司，88年契約

書就是我處理上開債權轉讓給聯豐公司所簽立的契約；88年

契約書之債權是賣4,200萬元，聯豐公司有支付1,000萬元，

其餘3,200萬元是聯豐公司向第七商銀貸款支付，聯豐公司

負責支付貸款3,200萬元的利息；我在92年底退休，93年協

議書是93年簽的，我應該沒看過；我不清楚第七商銀與聯豐

公司就93年受償金額有無任何約定事項，但是如果是第七商

銀聲請執行，該受償的金額就是由第七商銀取走，不可能是

聯豐公司取走；我不曉得兩造間就第七商銀之93年受償金額

有何約定事項；我在89年6月1日調職前，沒有聽說過被上訴

人間約定事項，調職後也沒有再介入第七商銀對江為琦等5

人的債權事項，所以不知悉也未聽聞；我沒看過系爭協議

書，不知道簽立緣由；我不知道上訴人有對江為琦等5人聲

請96年執行事件並受償1,315萬4,311元，也不知道兩造間就

上開受償1,315萬4,311元有何約定事項等語（本院卷第276

至279頁），可知證人林金棟於88年間規劃將系爭6,500萬元

債權以4,200萬元讓與聯豐公司，並由聯豐公司負責支付該

價金，未見上訴人共同負擔價金之情形，且林金棟對於兩造

間有無約定並不清楚，並表明如果是第七商銀聲請執行所受

償之金額歸屬第七商銀，聯豐公司不可能受有利益，與前述

93年執行事件之過程相符，堪認其證述可採。是依上開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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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之證述，均無法證明上訴人有出資300萬元承購系爭6,5

00萬元債權及系爭口頭約定存在等事實。

　⑶再者，向第七商銀承購系爭6,500萬元債權之價金為4,200萬

元，其中1,000萬元於88年間已支付完畢，其餘3,200萬元由

聯豐公司於95年間貸款後清償完畢，業如前述。縱依上訴人

之主張，其88年間有出資300萬元，則上訴人之出資額僅佔

全部價金7％（300萬元/4,200萬元*100％），反之，聯豐公

司出資共計3,900萬元，占全部價金之93％（3,900萬元/4,2

00萬元*100％），雙方出資比例相差甚遠，聯豐公司豈會與

上訴人成立系爭口頭約定，同意上訴人享有系爭6,500萬元

債權全部執行程序受償金額半數，上訴人主張因其有出資30

0萬元，故聯豐公司與其成立系爭口頭約定約定共同結算與

分配執行所得全部半數云云，顯然不合常理，自難採認。

㈡、從而，上訴人所提事證均無法證明系爭口頭約定存在，系爭

協議書亦未約定上訴人可與聯豐公司平分系爭6,500萬元債

權之93年及96年執行事件受償金額，並得以平分金額扣除系

爭債權轉讓價金2,100萬元。從而，上訴人主張依上開方式

結算後，聯豐公司尚應給付差額169萬5,762元，以及彭昭忠

與聯豐公司負連帶給付之責云云，洵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口頭約定及系爭協議書第1條，請

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169萬5,76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就

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

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蒨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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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林于人

　　　　　　　　　　　　　　　法　官　羅惠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柯思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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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740號
上  訴  人  彭忠義  
訴訟代理人  徐家福律師
被上訴人    聯豐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家浤  
被上訴人    彭昭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徐豐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24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93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至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為止，得擴張或變更之。查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聲明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169萬5,762元，及自民國103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全部提起上訴，嗣於本院審理中減縮利息起算日為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本院卷第87頁），核屬減縮上訴聲明，減縮部分已生撤回上訴之效力，非本院審理範圍。
二、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主張：兩造於95年9月1日簽訂債權讓與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依當時所約定之轉讓債權及結算方式，上訴人可分得相關執行事件受償金額之半數，結算後，伊得請求被上訴人聯豐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豐公司）給付169萬5,762元等語（原審卷第12頁、第136頁）。復於本院審理時主張：簽訂系爭協議書當天亦口頭約定上訴人可分得相關執行事件受償金額之半數，依當天所定之轉讓債權及結算方式結算後，伊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69萬5,762元等語（本院卷第86頁、第348頁），核屬補充法律上之陳述，非訴之變更或追加。
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
㈠、伊出資300萬元，與聯豐公司共同於88年7月28日以4,200萬元向訴外人第七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七商銀）買受其對訴外人江為琦、江為焜、江秀滿、江為祥、陳元平（前4人稱江為祥等4人，全部合稱江為琦等5人）之本金6,500萬元及利息、違約金債權（下稱系爭6,500萬元債權）。第七商銀於93年間聲請對江為琦等5人強制執行系爭6,500萬元債權（案列原法院93年度執字第1781號等，下合稱93年執行事件），於94年7月間、95年6月間依序受償1,535萬元、4,465萬元（下合稱93年受償金額），經執行法院核發債權金額為「1億2,533萬5,011元及自95年4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1.5％計算之利息暨按上開週年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下稱系爭債權）之債權憑證予第七商銀，第七商銀再於95年8月間將上開執行憑證交予聯豐公司。
㈡、伊與聯豐公司於95年9月1日簽訂系爭協議書，並口頭約定聯豐公司以2,100萬元出售並轉讓93年受償金額及系爭債權予伊，且93年受償金額及伊後續就系爭債權之執行受償金額應由伊及聯豐公司均分，所得款項用以抵扣上開轉讓價金2,100萬元，以此方式結算伊與聯豐公司共同出資承買系爭6,500萬元債權之可分得利潤（下稱系爭口頭約定）。伊受讓系爭債權後，於96年間對江為琦等5人強制執行系爭債權（案列原法院96年度執字第3512號，下稱96年執行事件），受償1,460萬8,475元，加計93年受償金額，共計7,460萬8,475元，依系爭協議書及系爭口頭約定，伊可分得7,460萬8,475元之半數即3,730萬4,237元，再扣掉上開轉讓價金2,100萬元及伊已領得之1,460萬8,475元，伊尚可請求差額169萬5,762元（3,730萬4,237元-2,100萬元-1,460萬8,475元），爰依系爭口頭約定及系爭協議書第1條約定，請求聯豐公司給付169萬5,762元本息。又聯豐公司與被上訴人彭昭忠（下以姓名稱之）於109年11月15日簽訂債權讓與協議書（下稱109年協議書），約定將系爭協議書第1條及系爭口頭約定之權利義務關係移轉予彭昭忠，故彭昭忠應與聯豐公司連帶給付伊169萬5,762元本息等語。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後，減縮上訴聲明：1.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暨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2.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69萬5,76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3.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聯豐公司與第七商銀於88年7月28日簽立債權讓與契約書（下稱88年契約書）時，因現金不足，彭昭忠曾向上訴人借款300萬元，上訴人並非共同出資。況依上訴人之主張，其僅出資300萬元，卻可分配系爭6,500萬元執行所得半數，亦不合理。系爭協議書僅係債權轉讓約定，上訴人與聯豐公司亦未成立系爭口頭約定。又依88年契約書，聯豐公司於88年僅支付現金1,000萬元予第七商銀，尚有3,200萬元未清償，該款項未清償前，系爭6,500萬元債權未歸屬聯豐公司，聯豐公司無法分得系爭6,500萬元債權之執行所得。且上訴人受讓系爭債權後，已透過96年執行事件程序，以債權人承受方式取得債務人所有坐落新竹縣寶山鄉之多筆土地，並受分配部分金額，伊等未積欠上訴人結算差額款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23至127、148至150頁）：
㈠、江為祥等4人於87年2月13日以新竹市○○段000○○段000○000地號土地（下以地號稱之，合稱系爭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第七商銀，分別擔保江為琦等5人、江為祥等4人對第七商銀之債務（93年執行事件卷1）。
㈡、彭昭忠於86年間至98年間，向江為祥等4人承租760地號土地，並於其上自建門牌號碼經國路187號房屋（93年執行事件卷1、3）。
㈢、第七商銀與聯豐公司於88年7月28日簽立88年契約書，約定聯豐公司以4,200萬元（其中1,000萬元價金於訂約日給付，其餘3,200萬元由聯豐公司向第七商銀辦理貸款方式給付）向第七商銀買受系爭6,500萬元債權（原審卷第15頁）。
㈣、第七商銀與聯豐公司為履行88年契約書，於93年2月23日簽訂協議書（下稱93年協議書，原審卷第169至171頁）。
㈤、第七商銀於93年2月24日持系爭6,500萬元債權之債權憑證，聲請對江為琦等5人強制執行及拍賣系爭土地，經93年執行事件受理，彭昭忠於94年3月間以1,535萬元得標買受930、931地號土地暨其上建物應有部分，並取得權利移轉證書，第七商銀於94年7月26日就此拍賣價金受分配1,289萬1,478元、59萬3,284元、5萬5,375元，共計1,354萬137元，不足額1億5,739萬7,877元。彭昭忠復於95年間以4,465萬元得標買受760地號土地暨其上建物，並取得權利移轉證書，第七商銀於95年6月30日就此拍賣價金受分配3,642萬7,686元、438萬0,463元、16萬9,566元，共計4,097萬7,715元，不足額1億2,533萬5,011元（93年執行事件卷5）。
㈥、第七商銀與聯豐公司於95年8月29日具狀向93年執行事件法院陳報系爭債權已全部讓與聯豐公司，請求該法院將債權人變更為聯豐公司（93年執行事件卷5）。第七商銀隨即於95年8月31日交付原法院85年度執字第2137號債權憑證、93年12月13日執行命令、江為琦等5人簽發之本票正本7紙、95年8月16日債權讓與通知函等系爭債權暨債權讓與之證明文件予聯豐公司，由彭昭忠簽收（原審卷第27頁）。
㈦、聯豐公司於95年8月間實際受讓取得系爭債權後，於95年9月1日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協議書，約定系爭6,500萬元債權經93年執行事件執行後，不足受償之債權本金1億2,533萬5,011元及自95年4月7日起之利息及違約金債權（即系爭債權）讓與上訴人，讓與總價為2,100萬元（原審卷第17頁）。
㈧、第七商銀於96年與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世華銀行）合併，以國泰世華銀行為存續銀行。
㈨、上訴人受讓系爭債權後，曾於95年12月2日分配取得2萬8,271元（本院卷第149至150頁）；復於96年間，以執行債權人名義，聲請對江為祥等4人強制執行，經96年執行事件受理，並拍賣江為祥等4人所有坐落新竹縣寶山鄉土地之應有部分，上訴人以債權人承受，並繳足全部價金1,460萬8,475元方式，取得上開土地應有部分，並於執行過程中受分配金額共計1,315萬4,311元，不足額為1億2,471萬0,429元（原審卷第59至73頁）。
㈩、聯豐公司於98年7月9日催告上訴人給付系爭協議書價金2,100萬元（原審卷第75頁），並於103年間對上訴人提起訴訟（下稱另案訴訟），請求上訴人給付該價金2,100萬元本息，經原法院以103年度重訴字第73號判決駁回其請求，聯豐公司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04年度重上字第399號判決改判上訴人給付聯豐公司2,100萬元本息，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872號裁定駁回其上訴確定（原審卷第81至105頁）。
、聯豐公司與彭昭忠於109年11月15日簽訂109年協議書（原審卷第139頁）。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與聯豐公司間是否有成立系爭口頭約定？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上訴人主張伊與聯豐公司於95年9月1日成立系爭口頭約定，約定聯豐公司以2,100萬元總價出售並轉讓93年受償金額及系爭債權予伊，且93年受償金額及伊受讓系爭債權後之執行受償金額，應由上訴人與聯豐公司均分，並得用以抵償伊應負擔之轉讓價金2,100萬元一節，為被上訴人否認，自應由上訴人就前揭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
　2.上訴人就上開主張，固提出88年契約書、93年協議書、系爭協議書及109年協議書等件為證（原審卷第15、17、169至171、139頁）。然查：
　⑴聯豐公司與第七商銀於88年間簽立88年契約書，約定第七商銀對將其對江為琦等5人之系爭6,500萬元債權，以4,200萬元（其中1,000萬元價金於訂約日給付，其餘3,200萬元由聯豐公司向第七商銀辦理貸款給付）之價格讓與聯豐公司，但聯豐公司付清4,200萬元價金前，系爭6,500萬元債權仍屬於第七商銀，此觀88年契約書第5條前段約定：「乙方（即聯豐公司）未付清償價金前，第1條所載債權仍屬甲方（即第七商銀）所有」即明（原審卷第15頁）。次查，第七商銀與聯豐公司為履行88年契約書約定，於93年2月23日簽訂93年協議書，約定由第七商銀向法院聲請拍賣系爭土地暨其上建物，並由聯豐公司以彭昭忠名義以6,000萬元價款參加拍賣應買，該投標價款由彭昭忠及其友人即訴外人張圓松為借款人，向第七商銀借款6,000萬元（下稱彭昭忠等2人之借款）支付，第七商銀於拍定後所獲分配款用以抵償彭昭忠等2人之借款，如有不足，全數由被上訴人負責清償，法院作成債權憑證後，由第七商銀移轉債權憑證予聯豐公司為債權轉讓之依據，且彭昭忠以取得之76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3設定最高限額5,040萬元之抵押權予第七商銀時，第七商銀立即貸款4,200萬元予聯豐公司，用以清償聯豐公司對第七商銀所負88年契約書第2條之價款3,200萬元債務及93年協議書第2條前段所載不足金額等語，此觀93年協議書第1、2、4條約定即明（原審卷第169至171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24至125頁），可見聯豐公司與第七商銀雖有債權轉讓之約定，但聯豐公司於88年間僅支付債權讓與價金1,000萬元，其餘3,200萬元未支付，聯豐公司依約尚未實際取得系爭6,500萬元債權，須待聯豐公司於93年執行事件取得760地號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並據以設定抵押權予第七商銀借款4,200萬元，方得以其中3,200萬元清償上開轉讓價金債務3,200萬元，故在上開轉讓價金全部支付完畢前，第七商銀仍為系爭6,500萬元債權之債權人，並得對江為琦等5人聲請強制執行。
　⑵次查，第七商銀於93年2月24日起，先後對江為琦等5人聲請強制執行系爭6,500萬元債權及拍賣系爭土地，經93年執行事件受理後，由彭昭忠以6,000萬元（1,535萬元+4,465萬元）拍定買受系爭土地暨其上建物，第七商銀因此受分配款共計5,451萬7,852元（1,354萬0,137元+4,097萬7,715元）。第七商銀遂於95年8月29日向執行法院表明系爭6,500萬元債權已全部讓與聯豐公司，請求法院將債權憑證之債權人變更為聯豐公司，並於同年月31日實際將系爭債權之證明文件及債權讓與證明文件均交予聯豐公司，由彭昭忠簽收，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48至150頁），可見聯豐公司於95年8月31日方取得系爭6,500萬元債權暨轉讓之證明文件，第七商銀於93年執行事件中，就系爭6,500萬元債權於95年8月29日以前所得93年受償金額均由第七商銀收取，與聯豐公司無關，聯豐公司未曾享有此部分執行受償利益，實無可能與上訴人約定均分93年受償金額，或將93年受償金額連同系爭債權轉讓上訴人。
　⑶依上開所述93年執行事件過程及執行結果，並對照93年協議書第2條、第4條約定，聯豐公司為履行88年契約書及93年協議書事項，即清償受讓系爭6,500萬元債權之價金3,200萬元，及清償彭昭忠等2人所借投標款6,000萬元扣除第七商銀受償之5,451萬7,852元之不足額部分，於95年間以760地號土地設定抵押權向第七商銀借款4,200萬元，並持續繳納該貸款至98年10月間，所餘貸款債務，則由國泰世華銀行透過拍賣該抵押權物而全額受償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50至151頁），可見無論是向第七商銀承購取得系爭6,500萬元債權，抑或88年契約書及93年協議書事項，均係由聯豐公司簽約、履行，亦係由聯豐公司向第七商銀借款以支付系爭6,500萬元債權之轉讓價金，未見上訴人有於該等契約書、協議書上具名，亦未見上訴人有承擔該等契約書、協議書所定之借款債務，是88年契約書、93年協議書均無從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亦無法證明系爭口頭約定存在。
　⑷上訴人另主張兩造於95年9月1日簽立系爭協議書，可以證明系爭口頭約定存在，且系爭協議書之真意乃包含系爭口頭約定云云，然觀系爭協議書第1條約定：「甲方（即聯豐公司）願將下列債權讓與乙方（即上訴人），並以其價金抵償甲方債權：一、債務人江為琦等5人之債權本金合計65,000,000元（…債權承受自第七商銀，詳如本協議書所附債權文件即本票影本7紙）連同未償利息及違約金。二、前項債權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93年度執字第1781號強制執行後，不足受償之債權1億2,533萬5,011元，及自民國95年4月7日起，按年息11.5％計算之利息及按上開年息20％計算之違約金等債權（即系爭債權）讓與乙方」；第2條約定：「甲乙雙方債權讓與總價為新台幣貳仟壹佰萬元整」(原審卷第17頁），稽諸文義，係指聯豐公司自第七商銀受讓第七商銀對江為琦等5人之系爭6,500萬元債權，系爭6,500萬元經93年執行事件執行受償後，不足受償部分為系爭債權，上訴人願以2,100萬元價金向聯豐公司買受系爭債權，並無上訴人所稱結算及找補差額意思。至於系爭協議書第1條後段「甲方願將下列債權讓與乙方，並以其價金抵償甲方債權」，對應第2條債權讓與價金2,100萬元，至多僅能認定當時係約定聯豐公司讓與系爭債權予上訴人，上訴人願意支付價金2100萬元作為系爭債權轉讓之對價，無從據此推認上訴人與聯豐公司間有系爭口頭約定。況查，上訴人於另案訴訟中，未曾主張有系爭口頭約定事項，或系爭協議書第1條之轉讓標的除系爭債權外，尚包括93年受償金額云云，經上訴人自承在卷（原審卷第143頁），並經本院調取另案訴訟歷審卷宗查閱無訛。準此，系爭協議書所特定之轉讓標的僅為系爭債權，非系爭6,500萬元債權，亦無包含93年受償金額，且遍觀系爭協議書內容，核無任何關於93年受償金額及系爭債權後續執行受償金額，由上訴人與聯豐公司均分或結算之文字，無從證明上訴人與聯豐公司間成立系爭口頭約定，或系爭協議書之真意包含系爭口頭約定。
　⑸至於109年協議書，乃聯豐公司與彭昭忠間之約定，與上訴人無涉。且依其約定內容：「讓與標的物：讓與人於民國95年9月1日出售對江家剩餘債權與債務人彭忠義新台幣2,100萬元之價金債權（詳附件）」、「讓與對價：讓與人於民國97年以來與受讓人間股東往來，向受讓人借貸之金額相抵銷」（原審卷第139頁），僅係聯豐公司將其對上訴人之債權（即依系爭協議書取得之轉讓價金2,100萬元債權）讓與彭昭忠，彭昭忠以其對聯豐公司之借貸債權作為對價之約定，與系爭口頭約定所涉93年、96年執行事件受償金額均分及結算方式，毫無關連，亦無從證明上訴人與聯豐公司間有系爭口頭約定存在。
　3.上訴人另主張：聯豐公司於88年間向第七商銀承購系爭6,500萬元債權，實際上是伊出資300萬元，與聯豐公司共同承購，所以後來才有系爭口頭約定云云，並聲請傳喚證人楊春美及林金棟為證（本院卷第89頁），為被上訴人否認，揆諸首開1.說明，自應由上訴人就共同出資承購系爭6,500萬元債權等情負舉證責任。經查：
　⑴上訴人於88年間以訴外人即其母親彭郭錦華名義匯款300萬元至聯豐公司帳戶，被上訴人雖不爭執，然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自難僅憑上訴人有匯款300萬元至聯豐公司帳戶，即推認上訴人有與聯豐公司共同出資承購系爭6,500萬元債權，且88年契約書及93年協議書均未經上訴人具名，亦未記載上訴人出資一情，上訴人復未提出任何與聯豐公司共同出資之書面資料，上訴人主張其共同出資300萬元，已屬乏據。
　⑵證人即第七商銀退休之襄理楊春美雖經本院傳喚到庭，惟其證述：沒有參與88年契約書簽立過程，沒看過這份契約書；認識彭忠義跟彭昭忠，彭昭忠是第七商銀客戶，彭忠義是第七商銀配合抵押權設定的代書，但我沒有承辦過他的事務或業務；我不記得價金1000萬元這件事，我也不記得彭忠義有沒有跟第七商銀借款；我不清楚兩造間約定事項等語（本院卷第258至260頁）。又證人即第七商銀退休之副總經理林金棟到庭證述：因為系爭土地於86年間供聯豐公司使用，所以我決定第七商銀與聯豐公司合作，將新竹六信（嗣為第七商銀併購）對江為琦等5人之債權轉讓給聯豐公司，88年契約書就是我處理上開債權轉讓給聯豐公司所簽立的契約；88年契約書之債權是賣4,200萬元，聯豐公司有支付1,000萬元，其餘3,200萬元是聯豐公司向第七商銀貸款支付，聯豐公司負責支付貸款3,200萬元的利息；我在92年底退休，93年協議書是93年簽的，我應該沒看過；我不清楚第七商銀與聯豐公司就93年受償金額有無任何約定事項，但是如果是第七商銀聲請執行，該受償的金額就是由第七商銀取走，不可能是聯豐公司取走；我不曉得兩造間就第七商銀之93年受償金額有何約定事項；我在89年6月1日調職前，沒有聽說過被上訴人間約定事項，調職後也沒有再介入第七商銀對江為琦等5人的債權事項，所以不知悉也未聽聞；我沒看過系爭協議書，不知道簽立緣由；我不知道上訴人有對江為琦等5人聲請96年執行事件並受償1,315萬4,311元，也不知道兩造間就上開受償1,315萬4,311元有何約定事項等語（本院卷第276至279頁），可知證人林金棟於88年間規劃將系爭6,500萬元債權以4,200萬元讓與聯豐公司，並由聯豐公司負責支付該價金，未見上訴人共同負擔價金之情形，且林金棟對於兩造間有無約定並不清楚，並表明如果是第七商銀聲請執行所受償之金額歸屬第七商銀，聯豐公司不可能受有利益，與前述93年執行事件之過程相符，堪認其證述可採。是依上開2位證人之證述，均無法證明上訴人有出資300萬元承購系爭6,500萬元債權及系爭口頭約定存在等事實。
　⑶再者，向第七商銀承購系爭6,500萬元債權之價金為4,200萬元，其中1,000萬元於88年間已支付完畢，其餘3,200萬元由聯豐公司於95年間貸款後清償完畢，業如前述。縱依上訴人之主張，其88年間有出資300萬元，則上訴人之出資額僅佔全部價金7％（300萬元/4,200萬元*100％），反之，聯豐公司出資共計3,900萬元，占全部價金之93％（3,900萬元/4,200萬元*100％），雙方出資比例相差甚遠，聯豐公司豈會與上訴人成立系爭口頭約定，同意上訴人享有系爭6,500萬元債權全部執行程序受償金額半數，上訴人主張因其有出資300萬元，故聯豐公司與其成立系爭口頭約定約定共同結算與分配執行所得全部半數云云，顯然不合常理，自難採認。
㈡、從而，上訴人所提事證均無法證明系爭口頭約定存在，系爭協議書亦未約定上訴人可與聯豐公司平分系爭6,500萬元債權之93年及96年執行事件受償金額，並得以平分金額扣除系爭債權轉讓價金2,100萬元。從而，上訴人主張依上開方式結算後，聯豐公司尚應給付差額169萬5,762元，以及彭昭忠與聯豐公司負連帶給付之責云云，洵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口頭約定及系爭協議書第1條，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169萬5,76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林于人
　　　　　　　　　　　　　　　法　官　羅惠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柯思妤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740號

上  訴  人  彭忠義  

訴訟代理人  徐家福律師

被上訴人    聯豐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家浤  

被上訴人    彭昭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徐豐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

24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93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5年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至第二審言詞辯論終

    結時為止，得擴張或變更之。查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聲明請求

    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169萬5,762元，及自民國

    103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

    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全部提起上訴，嗣於本院

    審理中減縮利息起算日為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本院卷第87

    頁），核屬減縮上訴聲明，減縮部分已生撤回上訴之效力，

    非本院審理範圍。

二、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查上訴人於原審主張：兩造於95年9月1日簽訂債權讓與協議

    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依當時所約定之轉讓債權及結算方

    式，上訴人可分得相關執行事件受償金額之半數，結算後，

    伊得請求被上訴人聯豐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豐公司）

    給付169萬5,762元等語（原審卷第12頁、第136頁）。復於

    本院審理時主張：簽訂系爭協議書當天亦口頭約定上訴人可

    分得相關執行事件受償金額之半數，依當天所定之轉讓債權

    及結算方式結算後，伊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69萬5,762元等

    語（本院卷第86頁、第348頁），核屬補充法律上之陳述，

    非訴之變更或追加。

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

㈠、伊出資300萬元，與聯豐公司共同於88年7月28日以4,200萬元

    向訴外人第七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七商銀）買受

    其對訴外人江為琦、江為焜、江秀滿、江為祥、陳元平（前

    4人稱江為祥等4人，全部合稱江為琦等5人）之本金6,500萬

    元及利息、違約金債權（下稱系爭6,500萬元債權）。第七

    商銀於93年間聲請對江為琦等5人強制執行系爭6,500萬元債

    權（案列原法院93年度執字第1781號等，下合稱93年執行事

    件），於94年7月間、95年6月間依序受償1,535萬元、4,465

    萬元（下合稱93年受償金額），經執行法院核發債權金額為

    「1億2,533萬5,011元及自95年4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11.5％計算之利息暨按上開週年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下稱系爭債權）之債權憑證予第七商銀，第七商銀再於

    95年8月間將上開執行憑證交予聯豐公司。

㈡、伊與聯豐公司於95年9月1日簽訂系爭協議書，並口頭約定聯

    豐公司以2,100萬元出售並轉讓93年受償金額及系爭債權予

    伊，且93年受償金額及伊後續就系爭債權之執行受償金額應

    由伊及聯豐公司均分，所得款項用以抵扣上開轉讓價金2,10

    0萬元，以此方式結算伊與聯豐公司共同出資承買系爭6,500

    萬元債權之可分得利潤（下稱系爭口頭約定）。伊受讓系爭

    債權後，於96年間對江為琦等5人強制執行系爭債權（案列

    原法院96年度執字第3512號，下稱96年執行事件），受償1,

    460萬8,475元，加計93年受償金額，共計7,460萬8,475元，

    依系爭協議書及系爭口頭約定，伊可分得7,460萬8,475元之

    半數即3,730萬4,237元，再扣掉上開轉讓價金2,100萬元及

    伊已領得之1,460萬8,475元，伊尚可請求差額169萬5,762元

    （3,730萬4,237元-2,100萬元-1,460萬8,475元），爰依系

    爭口頭約定及系爭協議書第1條約定，請求聯豐公司給付169

    萬5,762元本息。又聯豐公司與被上訴人彭昭忠（下以姓名

    稱之）於109年11月15日簽訂債權讓與協議書（下稱109年協

    議書），約定將系爭協議書第1條及系爭口頭約定之權利義

    務關係移轉予彭昭忠，故彭昭忠應與聯豐公司連帶給付伊16

    9萬5,762元本息等語。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

    提起上訴後，減縮上訴聲明：1.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

    第二項之訴部分暨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2.被上訴人

    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69萬5,76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3.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聯豐公司與第七商銀於88年7月28日簽立債

    權讓與契約書（下稱88年契約書）時，因現金不足，彭昭忠

    曾向上訴人借款300萬元，上訴人並非共同出資。況依上訴

    人之主張，其僅出資300萬元，卻可分配系爭6,500萬元執行

    所得半數，亦不合理。系爭協議書僅係債權轉讓約定，上訴

    人與聯豐公司亦未成立系爭口頭約定。又依88年契約書，聯

    豐公司於88年僅支付現金1,000萬元予第七商銀，尚有3,200

    萬元未清償，該款項未清償前，系爭6,500萬元債權未歸屬

    聯豐公司，聯豐公司無法分得系爭6,500萬元債權之執行所

    得。且上訴人受讓系爭債權後，已透過96年執行事件程序，

    以債權人承受方式取得債務人所有坐落新竹縣寶山鄉之多筆

    土地，並受分配部分金額，伊等未積欠上訴人結算差額款等

    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23至127、148至150頁）：

㈠、江為祥等4人於87年2月13日以新竹市○○段000○○段000○000地

    號土地（下以地號稱之，合稱系爭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

    權予第七商銀，分別擔保江為琦等5人、江為祥等4人對第七

    商銀之債務（93年執行事件卷1）。

㈡、彭昭忠於86年間至98年間，向江為祥等4人承租760地號土地

    ，並於其上自建門牌號碼經國路187號房屋（93年執行事件

    卷1、3）。

㈢、第七商銀與聯豐公司於88年7月28日簽立88年契約書，約定聯

    豐公司以4,200萬元（其中1,000萬元價金於訂約日給付，其

    餘3,200萬元由聯豐公司向第七商銀辦理貸款方式給付）向

    第七商銀買受系爭6,500萬元債權（原審卷第15頁）。

㈣、第七商銀與聯豐公司為履行88年契約書，於93年2月23日簽訂

    協議書（下稱93年協議書，原審卷第169至171頁）。

㈤、第七商銀於93年2月24日持系爭6,500萬元債權之債權憑證，

    聲請對江為琦等5人強制執行及拍賣系爭土地，經93年執行

    事件受理，彭昭忠於94年3月間以1,535萬元得標買受930、9

    31地號土地暨其上建物應有部分，並取得權利移轉證書，第

    七商銀於94年7月26日就此拍賣價金受分配1,289萬1,478元

    、59萬3,284元、5萬5,375元，共計1,354萬137元，不足額1

    億5,739萬7,877元。彭昭忠復於95年間以4,465萬元得標買

    受760地號土地暨其上建物，並取得權利移轉證書，第七商

    銀於95年6月30日就此拍賣價金受分配3,642萬7,686元、438

    萬0,463元、16萬9,566元，共計4,097萬7,715元，不足額1

    億2,533萬5,011元（93年執行事件卷5）。

㈥、第七商銀與聯豐公司於95年8月29日具狀向93年執行事件法院

    陳報系爭債權已全部讓與聯豐公司，請求該法院將債權人變

    更為聯豐公司（93年執行事件卷5）。第七商銀隨即於95年8

    月31日交付原法院85年度執字第2137號債權憑證、93年12月

    13日執行命令、江為琦等5人簽發之本票正本7紙、95年8月1

    6日債權讓與通知函等系爭債權暨債權讓與之證明文件予聯

    豐公司，由彭昭忠簽收（原審卷第27頁）。

㈦、聯豐公司於95年8月間實際受讓取得系爭債權後，於95年9月1

    日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協議書，約定系爭6,500萬元債權經93

    年執行事件執行後，不足受償之債權本金1億2,533萬5,011

    元及自95年4月7日起之利息及違約金債權（即系爭債權）讓

    與上訴人，讓與總價為2,100萬元（原審卷第17頁）。

㈧、第七商銀於96年與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

    泰世華銀行）合併，以國泰世華銀行為存續銀行。

㈨、上訴人受讓系爭債權後，曾於95年12月2日分配取得2萬8,271

    元（本院卷第149至150頁）；復於96年間，以執行債權人名

    義，聲請對江為祥等4人強制執行，經96年執行事件受理，

    並拍賣江為祥等4人所有坐落新竹縣寶山鄉土地之應有部分

    ，上訴人以債權人承受，並繳足全部價金1,460萬8,475元方

    式，取得上開土地應有部分，並於執行過程中受分配金額共

    計1,315萬4,311元，不足額為1億2,471萬0,429元（原審卷

    第59至73頁）。

㈩、聯豐公司於98年7月9日催告上訴人給付系爭協議書價金2,100

    萬元（原審卷第75頁），並於103年間對上訴人提起訴訟（

    下稱另案訴訟），請求上訴人給付該價金2,100萬元本息，

    經原法院以103年度重訴字第73號判決駁回其請求，聯豐公

    司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04年度重上字第399號判決改

    判上訴人給付聯豐公司2,100萬元本息，上訴人不服，提起

    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872號裁定駁回其上訴

    確定（原審卷第81至105頁）。

、聯豐公司與彭昭忠於109年11月15日簽訂109年協議書（原審

    卷第139頁）。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與聯豐公司間是否有成立系爭口頭約定？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上訴人主張伊與聯豐公

    司於95年9月1日成立系爭口頭約定，約定聯豐公司以2,100

    萬元總價出售並轉讓93年受償金額及系爭債權予伊，且93年

    受償金額及伊受讓系爭債權後之執行受償金額，應由上訴人

    與聯豐公司均分，並得用以抵償伊應負擔之轉讓價金2,100

    萬元一節，為被上訴人否認，自應由上訴人就前揭利己事實

    ，負舉證責任。

　2.上訴人就上開主張，固提出88年契約書、93年協議書、系爭

    協議書及109年協議書等件為證（原審卷第15、17、169至17

    1、139頁）。然查：

　⑴聯豐公司與第七商銀於88年間簽立88年契約書，約定第七商

    銀對將其對江為琦等5人之系爭6,500萬元債權，以4,200萬

    元（其中1,000萬元價金於訂約日給付，其餘3,200萬元由聯

    豐公司向第七商銀辦理貸款給付）之價格讓與聯豐公司，但

    聯豐公司付清4,200萬元價金前，系爭6,500萬元債權仍屬於

    第七商銀，此觀88年契約書第5條前段約定：「乙方（即聯

    豐公司）未付清償價金前，第1條所載債權仍屬甲方（即第

    七商銀）所有」即明（原審卷第15頁）。次查，第七商銀與

    聯豐公司為履行88年契約書約定，於93年2月23日簽訂93年

    協議書，約定由第七商銀向法院聲請拍賣系爭土地暨其上建

    物，並由聯豐公司以彭昭忠名義以6,000萬元價款參加拍賣

    應買，該投標價款由彭昭忠及其友人即訴外人張圓松為借款

    人，向第七商銀借款6,000萬元（下稱彭昭忠等2人之借款）

    支付，第七商銀於拍定後所獲分配款用以抵償彭昭忠等2人

    之借款，如有不足，全數由被上訴人負責清償，法院作成債

    權憑證後，由第七商銀移轉債權憑證予聯豐公司為債權轉讓

    之依據，且彭昭忠以取得之76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3設定最

    高限額5,040萬元之抵押權予第七商銀時，第七商銀立即貸

    款4,200萬元予聯豐公司，用以清償聯豐公司對第七商銀所

    負88年契約書第2條之價款3,200萬元債務及93年協議書第2

    條前段所載不足金額等語，此觀93年協議書第1、2、4條約

    定即明（原審卷第169至171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

    卷第124至125頁），可見聯豐公司與第七商銀雖有債權轉讓

    之約定，但聯豐公司於88年間僅支付債權讓與價金1,000萬

    元，其餘3,200萬元未支付，聯豐公司依約尚未實際取得系

    爭6,500萬元債權，須待聯豐公司於93年執行事件取得760地

    號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並據以設定抵押權予第七商銀借款

    4,200萬元，方得以其中3,200萬元清償上開轉讓價金債務3,

    200萬元，故在上開轉讓價金全部支付完畢前，第七商銀仍

    為系爭6,500萬元債權之債權人，並得對江為琦等5人聲請強

    制執行。

　⑵次查，第七商銀於93年2月24日起，先後對江為琦等5人聲請

    強制執行系爭6,500萬元債權及拍賣系爭土地，經93年執行

    事件受理後，由彭昭忠以6,000萬元（1,535萬元+4,465萬元

    ）拍定買受系爭土地暨其上建物，第七商銀因此受分配款共

    計5,451萬7,852元（1,354萬0,137元+4,097萬7,715元）。

    第七商銀遂於95年8月29日向執行法院表明系爭6,500萬元債

    權已全部讓與聯豐公司，請求法院將債權憑證之債權人變更

    為聯豐公司，並於同年月31日實際將系爭債權之證明文件及

    債權讓與證明文件均交予聯豐公司，由彭昭忠簽收，為兩造

    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48至150頁），可見聯豐公司於95年8

    月31日方取得系爭6,500萬元債權暨轉讓之證明文件，第七

    商銀於93年執行事件中，就系爭6,500萬元債權於95年8月29

    日以前所得93年受償金額均由第七商銀收取，與聯豐公司無

    關，聯豐公司未曾享有此部分執行受償利益，實無可能與上

    訴人約定均分93年受償金額，或將93年受償金額連同系爭債

    權轉讓上訴人。

　⑶依上開所述93年執行事件過程及執行結果，並對照93年協議

    書第2條、第4條約定，聯豐公司為履行88年契約書及93年協

    議書事項，即清償受讓系爭6,500萬元債權之價金3,200萬元

    ，及清償彭昭忠等2人所借投標款6,000萬元扣除第七商銀受

    償之5,451萬7,852元之不足額部分，於95年間以760地號土

    地設定抵押權向第七商銀借款4,200萬元，並持續繳納該貸

    款至98年10月間，所餘貸款債務，則由國泰世華銀行透過拍

    賣該抵押權物而全額受償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

    150至151頁），可見無論是向第七商銀承購取得系爭6,500

    萬元債權，抑或88年契約書及93年協議書事項，均係由聯豐

    公司簽約、履行，亦係由聯豐公司向第七商銀借款以支付系

    爭6,500萬元債權之轉讓價金，未見上訴人有於該等契約書

    、協議書上具名，亦未見上訴人有承擔該等契約書、協議書

    所定之借款債務，是88年契約書、93年協議書均無從為有利

    上訴人之認定，亦無法證明系爭口頭約定存在。

　⑷上訴人另主張兩造於95年9月1日簽立系爭協議書，可以證明

    系爭口頭約定存在，且系爭協議書之真意乃包含系爭口頭約

    定云云，然觀系爭協議書第1條約定：「甲方（即聯豐公司

    ）願將下列債權讓與乙方（即上訴人），並以其價金抵償甲

    方債權：一、債務人江為琦等5人之債權本金合計65,000,00

    0元（…債權承受自第七商銀，詳如本協議書所附債權文件即

    本票影本7紙）連同未償利息及違約金。二、前項債權經臺

    灣新竹地方法院93年度執字第1781號強制執行後，不足受償

    之債權1億2,533萬5,011元，及自民國95年4月7日起，按年

    息11.5％計算之利息及按上開年息20％計算之違約金等債權（

    即系爭債權）讓與乙方」；第2條約定：「甲乙雙方債權讓

    與總價為新台幣貳仟壹佰萬元整」(原審卷第17頁），稽諸

    文義，係指聯豐公司自第七商銀受讓第七商銀對江為琦等5

    人之系爭6,500萬元債權，系爭6,500萬元經93年執行事件執

    行受償後，不足受償部分為系爭債權，上訴人願以2,100萬

    元價金向聯豐公司買受系爭債權，並無上訴人所稱結算及找

    補差額意思。至於系爭協議書第1條後段「甲方願將下列債

    權讓與乙方，並以其價金抵償甲方債權」，對應第2條債權

    讓與價金2,100萬元，至多僅能認定當時係約定聯豐公司讓

    與系爭債權予上訴人，上訴人願意支付價金2100萬元作為系

    爭債權轉讓之對價，無從據此推認上訴人與聯豐公司間有系

    爭口頭約定。況查，上訴人於另案訴訟中，未曾主張有系爭

    口頭約定事項，或系爭協議書第1條之轉讓標的除系爭債權

    外，尚包括93年受償金額云云，經上訴人自承在卷（原審卷

    第143頁），並經本院調取另案訴訟歷審卷宗查閱無訛。準

    此，系爭協議書所特定之轉讓標的僅為系爭債權，非系爭6,

    500萬元債權，亦無包含93年受償金額，且遍觀系爭協議書

    內容，核無任何關於93年受償金額及系爭債權後續執行受償

    金額，由上訴人與聯豐公司均分或結算之文字，無從證明上

    訴人與聯豐公司間成立系爭口頭約定，或系爭協議書之真意

    包含系爭口頭約定。

　⑸至於109年協議書，乃聯豐公司與彭昭忠間之約定，與上訴人

    無涉。且依其約定內容：「讓與標的物：讓與人於民國95年

    9月1日出售對江家剩餘債權與債務人彭忠義新台幣2,100萬

    元之價金債權（詳附件）」、「讓與對價：讓與人於民國97

    年以來與受讓人間股東往來，向受讓人借貸之金額相抵銷」

    （原審卷第139頁），僅係聯豐公司將其對上訴人之債權（

    即依系爭協議書取得之轉讓價金2,100萬元債權）讓與彭昭

    忠，彭昭忠以其對聯豐公司之借貸債權作為對價之約定，與

    系爭口頭約定所涉93年、96年執行事件受償金額均分及結算

    方式，毫無關連，亦無從證明上訴人與聯豐公司間有系爭口

    頭約定存在。

　3.上訴人另主張：聯豐公司於88年間向第七商銀承購系爭6,50

    0萬元債權，實際上是伊出資300萬元，與聯豐公司共同承購

    ，所以後來才有系爭口頭約定云云，並聲請傳喚證人楊春美

    及林金棟為證（本院卷第89頁），為被上訴人否認，揆諸首

    開1.說明，自應由上訴人就共同出資承購系爭6,500萬元債

    權等情負舉證責任。經查：

　⑴上訴人於88年間以訴外人即其母親彭郭錦華名義匯款300萬元

    至聯豐公司帳戶，被上訴人雖不爭執，然交付金錢之原因多

    端，自難僅憑上訴人有匯款300萬元至聯豐公司帳戶，即推

    認上訴人有與聯豐公司共同出資承購系爭6,500萬元債權，

    且88年契約書及93年協議書均未經上訴人具名，亦未記載上

    訴人出資一情，上訴人復未提出任何與聯豐公司共同出資之

    書面資料，上訴人主張其共同出資300萬元，已屬乏據。

　⑵證人即第七商銀退休之襄理楊春美雖經本院傳喚到庭，惟其

    證述：沒有參與88年契約書簽立過程，沒看過這份契約書；

    認識彭忠義跟彭昭忠，彭昭忠是第七商銀客戶，彭忠義是第

    七商銀配合抵押權設定的代書，但我沒有承辦過他的事務或

    業務；我不記得價金1000萬元這件事，我也不記得彭忠義有

    沒有跟第七商銀借款；我不清楚兩造間約定事項等語（本院

    卷第258至260頁）。又證人即第七商銀退休之副總經理林金

    棟到庭證述：因為系爭土地於86年間供聯豐公司使用，所以

    我決定第七商銀與聯豐公司合作，將新竹六信（嗣為第七商

    銀併購）對江為琦等5人之債權轉讓給聯豐公司，88年契約

    書就是我處理上開債權轉讓給聯豐公司所簽立的契約；88年

    契約書之債權是賣4,200萬元，聯豐公司有支付1,000萬元，

    其餘3,200萬元是聯豐公司向第七商銀貸款支付，聯豐公司

    負責支付貸款3,200萬元的利息；我在92年底退休，93年協

    議書是93年簽的，我應該沒看過；我不清楚第七商銀與聯豐

    公司就93年受償金額有無任何約定事項，但是如果是第七商

    銀聲請執行，該受償的金額就是由第七商銀取走，不可能是

    聯豐公司取走；我不曉得兩造間就第七商銀之93年受償金額

    有何約定事項；我在89年6月1日調職前，沒有聽說過被上訴

    人間約定事項，調職後也沒有再介入第七商銀對江為琦等5

    人的債權事項，所以不知悉也未聽聞；我沒看過系爭協議書

    ，不知道簽立緣由；我不知道上訴人有對江為琦等5人聲請9

    6年執行事件並受償1,315萬4,311元，也不知道兩造間就上

    開受償1,315萬4,311元有何約定事項等語（本院卷第276至2

    79頁），可知證人林金棟於88年間規劃將系爭6,500萬元債

    權以4,200萬元讓與聯豐公司，並由聯豐公司負責支付該價

    金，未見上訴人共同負擔價金之情形，且林金棟對於兩造間

    有無約定並不清楚，並表明如果是第七商銀聲請執行所受償

    之金額歸屬第七商銀，聯豐公司不可能受有利益，與前述93

    年執行事件之過程相符，堪認其證述可採。是依上開2位證

    人之證述，均無法證明上訴人有出資300萬元承購系爭6,500

    萬元債權及系爭口頭約定存在等事實。

　⑶再者，向第七商銀承購系爭6,500萬元債權之價金為4,200萬

    元，其中1,000萬元於88年間已支付完畢，其餘3,200萬元由

    聯豐公司於95年間貸款後清償完畢，業如前述。縱依上訴人

    之主張，其88年間有出資300萬元，則上訴人之出資額僅佔

    全部價金7％（300萬元/4,200萬元*100％），反之，聯豐公司

    出資共計3,900萬元，占全部價金之93％（3,900萬元/4,200

    萬元*100％），雙方出資比例相差甚遠，聯豐公司豈會與上

    訴人成立系爭口頭約定，同意上訴人享有系爭6,500萬元債

    權全部執行程序受償金額半數，上訴人主張因其有出資300

    萬元，故聯豐公司與其成立系爭口頭約定約定共同結算與分

    配執行所得全部半數云云，顯然不合常理，自難採認。

㈡、從而，上訴人所提事證均無法證明系爭口頭約定存在，系爭

    協議書亦未約定上訴人可與聯豐公司平分系爭6,500萬元債

    權之93年及96年執行事件受償金額，並得以平分金額扣除系

    爭債權轉讓價金2,100萬元。從而，上訴人主張依上開方式

    結算後，聯豐公司尚應給付差額169萬5,762元，以及彭昭忠

    與聯豐公司負連帶給付之責云云，洵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口頭約定及系爭協議書第1條，請

    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169萬5,76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就

    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

    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林于人

　　　　　　　　　　　　　　　法　官　羅惠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柯思妤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740號

上  訴  人  彭忠義  

訴訟代理人  徐家福律師

被上訴人    聯豐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家浤  

被上訴人    彭昭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徐豐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24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93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至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為止，得擴張或變更之。查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聲明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169萬5,762元，及自民國103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全部提起上訴，嗣於本院審理中減縮利息起算日為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本院卷第87頁），核屬減縮上訴聲明，減縮部分已生撤回上訴之效力，非本院審理範圍。

二、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主張：兩造於95年9月1日簽訂債權讓與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依當時所約定之轉讓債權及結算方式，上訴人可分得相關執行事件受償金額之半數，結算後，伊得請求被上訴人聯豐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豐公司）給付169萬5,762元等語（原審卷第12頁、第136頁）。復於本院審理時主張：簽訂系爭協議書當天亦口頭約定上訴人可分得相關執行事件受償金額之半數，依當天所定之轉讓債權及結算方式結算後，伊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69萬5,762元等語（本院卷第86頁、第348頁），核屬補充法律上之陳述，非訴之變更或追加。

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

㈠、伊出資300萬元，與聯豐公司共同於88年7月28日以4,200萬元向訴外人第七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七商銀）買受其對訴外人江為琦、江為焜、江秀滿、江為祥、陳元平（前4人稱江為祥等4人，全部合稱江為琦等5人）之本金6,500萬元及利息、違約金債權（下稱系爭6,500萬元債權）。第七商銀於93年間聲請對江為琦等5人強制執行系爭6,500萬元債權（案列原法院93年度執字第1781號等，下合稱93年執行事件），於94年7月間、95年6月間依序受償1,535萬元、4,465萬元（下合稱93年受償金額），經執行法院核發債權金額為「1億2,533萬5,011元及自95年4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1.5％計算之利息暨按上開週年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下稱系爭債權）之債權憑證予第七商銀，第七商銀再於95年8月間將上開執行憑證交予聯豐公司。

㈡、伊與聯豐公司於95年9月1日簽訂系爭協議書，並口頭約定聯豐公司以2,100萬元出售並轉讓93年受償金額及系爭債權予伊，且93年受償金額及伊後續就系爭債權之執行受償金額應由伊及聯豐公司均分，所得款項用以抵扣上開轉讓價金2,100萬元，以此方式結算伊與聯豐公司共同出資承買系爭6,500萬元債權之可分得利潤（下稱系爭口頭約定）。伊受讓系爭債權後，於96年間對江為琦等5人強制執行系爭債權（案列原法院96年度執字第3512號，下稱96年執行事件），受償1,460萬8,475元，加計93年受償金額，共計7,460萬8,475元，依系爭協議書及系爭口頭約定，伊可分得7,460萬8,475元之半數即3,730萬4,237元，再扣掉上開轉讓價金2,100萬元及伊已領得之1,460萬8,475元，伊尚可請求差額169萬5,762元（3,730萬4,237元-2,100萬元-1,460萬8,475元），爰依系爭口頭約定及系爭協議書第1條約定，請求聯豐公司給付169萬5,762元本息。又聯豐公司與被上訴人彭昭忠（下以姓名稱之）於109年11月15日簽訂債權讓與協議書（下稱109年協議書），約定將系爭協議書第1條及系爭口頭約定之權利義務關係移轉予彭昭忠，故彭昭忠應與聯豐公司連帶給付伊169萬5,762元本息等語。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後，減縮上訴聲明：1.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暨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2.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69萬5,76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3.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聯豐公司與第七商銀於88年7月28日簽立債權讓與契約書（下稱88年契約書）時，因現金不足，彭昭忠曾向上訴人借款300萬元，上訴人並非共同出資。況依上訴人之主張，其僅出資300萬元，卻可分配系爭6,500萬元執行所得半數，亦不合理。系爭協議書僅係債權轉讓約定，上訴人與聯豐公司亦未成立系爭口頭約定。又依88年契約書，聯豐公司於88年僅支付現金1,000萬元予第七商銀，尚有3,200萬元未清償，該款項未清償前，系爭6,500萬元債權未歸屬聯豐公司，聯豐公司無法分得系爭6,500萬元債權之執行所得。且上訴人受讓系爭債權後，已透過96年執行事件程序，以債權人承受方式取得債務人所有坐落新竹縣寶山鄉之多筆土地，並受分配部分金額，伊等未積欠上訴人結算差額款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23至127、148至150頁）：

㈠、江為祥等4人於87年2月13日以新竹市○○段000○○段000○000地號土地（下以地號稱之，合稱系爭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第七商銀，分別擔保江為琦等5人、江為祥等4人對第七商銀之債務（93年執行事件卷1）。

㈡、彭昭忠於86年間至98年間，向江為祥等4人承租760地號土地，並於其上自建門牌號碼經國路187號房屋（93年執行事件卷1、3）。

㈢、第七商銀與聯豐公司於88年7月28日簽立88年契約書，約定聯豐公司以4,200萬元（其中1,000萬元價金於訂約日給付，其餘3,200萬元由聯豐公司向第七商銀辦理貸款方式給付）向第七商銀買受系爭6,500萬元債權（原審卷第15頁）。

㈣、第七商銀與聯豐公司為履行88年契約書，於93年2月23日簽訂協議書（下稱93年協議書，原審卷第169至171頁）。

㈤、第七商銀於93年2月24日持系爭6,500萬元債權之債權憑證，聲請對江為琦等5人強制執行及拍賣系爭土地，經93年執行事件受理，彭昭忠於94年3月間以1,535萬元得標買受930、931地號土地暨其上建物應有部分，並取得權利移轉證書，第七商銀於94年7月26日就此拍賣價金受分配1,289萬1,478元、59萬3,284元、5萬5,375元，共計1,354萬137元，不足額1億5,739萬7,877元。彭昭忠復於95年間以4,465萬元得標買受760地號土地暨其上建物，並取得權利移轉證書，第七商銀於95年6月30日就此拍賣價金受分配3,642萬7,686元、438萬0,463元、16萬9,566元，共計4,097萬7,715元，不足額1億2,533萬5,011元（93年執行事件卷5）。

㈥、第七商銀與聯豐公司於95年8月29日具狀向93年執行事件法院陳報系爭債權已全部讓與聯豐公司，請求該法院將債權人變更為聯豐公司（93年執行事件卷5）。第七商銀隨即於95年8月31日交付原法院85年度執字第2137號債權憑證、93年12月13日執行命令、江為琦等5人簽發之本票正本7紙、95年8月16日債權讓與通知函等系爭債權暨債權讓與之證明文件予聯豐公司，由彭昭忠簽收（原審卷第27頁）。

㈦、聯豐公司於95年8月間實際受讓取得系爭債權後，於95年9月1日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協議書，約定系爭6,500萬元債權經93年執行事件執行後，不足受償之債權本金1億2,533萬5,011元及自95年4月7日起之利息及違約金債權（即系爭債權）讓與上訴人，讓與總價為2,100萬元（原審卷第17頁）。

㈧、第七商銀於96年與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世華銀行）合併，以國泰世華銀行為存續銀行。

㈨、上訴人受讓系爭債權後，曾於95年12月2日分配取得2萬8,271元（本院卷第149至150頁）；復於96年間，以執行債權人名義，聲請對江為祥等4人強制執行，經96年執行事件受理，並拍賣江為祥等4人所有坐落新竹縣寶山鄉土地之應有部分，上訴人以債權人承受，並繳足全部價金1,460萬8,475元方式，取得上開土地應有部分，並於執行過程中受分配金額共計1,315萬4,311元，不足額為1億2,471萬0,429元（原審卷第59至73頁）。

㈩、聯豐公司於98年7月9日催告上訴人給付系爭協議書價金2,100萬元（原審卷第75頁），並於103年間對上訴人提起訴訟（下稱另案訴訟），請求上訴人給付該價金2,100萬元本息，經原法院以103年度重訴字第73號判決駁回其請求，聯豐公司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04年度重上字第399號判決改判上訴人給付聯豐公司2,100萬元本息，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872號裁定駁回其上訴確定（原審卷第81至105頁）。

、聯豐公司與彭昭忠於109年11月15日簽訂109年協議書（原審卷第139頁）。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與聯豐公司間是否有成立系爭口頭約定？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上訴人主張伊與聯豐公司於95年9月1日成立系爭口頭約定，約定聯豐公司以2,100萬元總價出售並轉讓93年受償金額及系爭債權予伊，且93年受償金額及伊受讓系爭債權後之執行受償金額，應由上訴人與聯豐公司均分，並得用以抵償伊應負擔之轉讓價金2,100萬元一節，為被上訴人否認，自應由上訴人就前揭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

　2.上訴人就上開主張，固提出88年契約書、93年協議書、系爭協議書及109年協議書等件為證（原審卷第15、17、169至171、139頁）。然查：

　⑴聯豐公司與第七商銀於88年間簽立88年契約書，約定第七商銀對將其對江為琦等5人之系爭6,500萬元債權，以4,200萬元（其中1,000萬元價金於訂約日給付，其餘3,200萬元由聯豐公司向第七商銀辦理貸款給付）之價格讓與聯豐公司，但聯豐公司付清4,200萬元價金前，系爭6,500萬元債權仍屬於第七商銀，此觀88年契約書第5條前段約定：「乙方（即聯豐公司）未付清償價金前，第1條所載債權仍屬甲方（即第七商銀）所有」即明（原審卷第15頁）。次查，第七商銀與聯豐公司為履行88年契約書約定，於93年2月23日簽訂93年協議書，約定由第七商銀向法院聲請拍賣系爭土地暨其上建物，並由聯豐公司以彭昭忠名義以6,000萬元價款參加拍賣應買，該投標價款由彭昭忠及其友人即訴外人張圓松為借款人，向第七商銀借款6,000萬元（下稱彭昭忠等2人之借款）支付，第七商銀於拍定後所獲分配款用以抵償彭昭忠等2人之借款，如有不足，全數由被上訴人負責清償，法院作成債權憑證後，由第七商銀移轉債權憑證予聯豐公司為債權轉讓之依據，且彭昭忠以取得之76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3設定最高限額5,040萬元之抵押權予第七商銀時，第七商銀立即貸款4,200萬元予聯豐公司，用以清償聯豐公司對第七商銀所負88年契約書第2條之價款3,200萬元債務及93年協議書第2條前段所載不足金額等語，此觀93年協議書第1、2、4條約定即明（原審卷第169至171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24至125頁），可見聯豐公司與第七商銀雖有債權轉讓之約定，但聯豐公司於88年間僅支付債權讓與價金1,000萬元，其餘3,200萬元未支付，聯豐公司依約尚未實際取得系爭6,500萬元債權，須待聯豐公司於93年執行事件取得760地號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並據以設定抵押權予第七商銀借款4,200萬元，方得以其中3,200萬元清償上開轉讓價金債務3,200萬元，故在上開轉讓價金全部支付完畢前，第七商銀仍為系爭6,500萬元債權之債權人，並得對江為琦等5人聲請強制執行。

　⑵次查，第七商銀於93年2月24日起，先後對江為琦等5人聲請強制執行系爭6,500萬元債權及拍賣系爭土地，經93年執行事件受理後，由彭昭忠以6,000萬元（1,535萬元+4,465萬元）拍定買受系爭土地暨其上建物，第七商銀因此受分配款共計5,451萬7,852元（1,354萬0,137元+4,097萬7,715元）。第七商銀遂於95年8月29日向執行法院表明系爭6,500萬元債權已全部讓與聯豐公司，請求法院將債權憑證之債權人變更為聯豐公司，並於同年月31日實際將系爭債權之證明文件及債權讓與證明文件均交予聯豐公司，由彭昭忠簽收，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48至150頁），可見聯豐公司於95年8月31日方取得系爭6,500萬元債權暨轉讓之證明文件，第七商銀於93年執行事件中，就系爭6,500萬元債權於95年8月29日以前所得93年受償金額均由第七商銀收取，與聯豐公司無關，聯豐公司未曾享有此部分執行受償利益，實無可能與上訴人約定均分93年受償金額，或將93年受償金額連同系爭債權轉讓上訴人。

　⑶依上開所述93年執行事件過程及執行結果，並對照93年協議書第2條、第4條約定，聯豐公司為履行88年契約書及93年協議書事項，即清償受讓系爭6,500萬元債權之價金3,200萬元，及清償彭昭忠等2人所借投標款6,000萬元扣除第七商銀受償之5,451萬7,852元之不足額部分，於95年間以760地號土地設定抵押權向第七商銀借款4,200萬元，並持續繳納該貸款至98年10月間，所餘貸款債務，則由國泰世華銀行透過拍賣該抵押權物而全額受償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50至151頁），可見無論是向第七商銀承購取得系爭6,500萬元債權，抑或88年契約書及93年協議書事項，均係由聯豐公司簽約、履行，亦係由聯豐公司向第七商銀借款以支付系爭6,500萬元債權之轉讓價金，未見上訴人有於該等契約書、協議書上具名，亦未見上訴人有承擔該等契約書、協議書所定之借款債務，是88年契約書、93年協議書均無從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亦無法證明系爭口頭約定存在。

　⑷上訴人另主張兩造於95年9月1日簽立系爭協議書，可以證明系爭口頭約定存在，且系爭協議書之真意乃包含系爭口頭約定云云，然觀系爭協議書第1條約定：「甲方（即聯豐公司）願將下列債權讓與乙方（即上訴人），並以其價金抵償甲方債權：一、債務人江為琦等5人之債權本金合計65,000,000元（…債權承受自第七商銀，詳如本協議書所附債權文件即本票影本7紙）連同未償利息及違約金。二、前項債權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93年度執字第1781號強制執行後，不足受償之債權1億2,533萬5,011元，及自民國95年4月7日起，按年息11.5％計算之利息及按上開年息20％計算之違約金等債權（即系爭債權）讓與乙方」；第2條約定：「甲乙雙方債權讓與總價為新台幣貳仟壹佰萬元整」(原審卷第17頁），稽諸文義，係指聯豐公司自第七商銀受讓第七商銀對江為琦等5人之系爭6,500萬元債權，系爭6,500萬元經93年執行事件執行受償後，不足受償部分為系爭債權，上訴人願以2,100萬元價金向聯豐公司買受系爭債權，並無上訴人所稱結算及找補差額意思。至於系爭協議書第1條後段「甲方願將下列債權讓與乙方，並以其價金抵償甲方債權」，對應第2條債權讓與價金2,100萬元，至多僅能認定當時係約定聯豐公司讓與系爭債權予上訴人，上訴人願意支付價金2100萬元作為系爭債權轉讓之對價，無從據此推認上訴人與聯豐公司間有系爭口頭約定。況查，上訴人於另案訴訟中，未曾主張有系爭口頭約定事項，或系爭協議書第1條之轉讓標的除系爭債權外，尚包括93年受償金額云云，經上訴人自承在卷（原審卷第143頁），並經本院調取另案訴訟歷審卷宗查閱無訛。準此，系爭協議書所特定之轉讓標的僅為系爭債權，非系爭6,500萬元債權，亦無包含93年受償金額，且遍觀系爭協議書內容，核無任何關於93年受償金額及系爭債權後續執行受償金額，由上訴人與聯豐公司均分或結算之文字，無從證明上訴人與聯豐公司間成立系爭口頭約定，或系爭協議書之真意包含系爭口頭約定。

　⑸至於109年協議書，乃聯豐公司與彭昭忠間之約定，與上訴人無涉。且依其約定內容：「讓與標的物：讓與人於民國95年9月1日出售對江家剩餘債權與債務人彭忠義新台幣2,100萬元之價金債權（詳附件）」、「讓與對價：讓與人於民國97年以來與受讓人間股東往來，向受讓人借貸之金額相抵銷」（原審卷第139頁），僅係聯豐公司將其對上訴人之債權（即依系爭協議書取得之轉讓價金2,100萬元債權）讓與彭昭忠，彭昭忠以其對聯豐公司之借貸債權作為對價之約定，與系爭口頭約定所涉93年、96年執行事件受償金額均分及結算方式，毫無關連，亦無從證明上訴人與聯豐公司間有系爭口頭約定存在。

　3.上訴人另主張：聯豐公司於88年間向第七商銀承購系爭6,500萬元債權，實際上是伊出資300萬元，與聯豐公司共同承購，所以後來才有系爭口頭約定云云，並聲請傳喚證人楊春美及林金棟為證（本院卷第89頁），為被上訴人否認，揆諸首開1.說明，自應由上訴人就共同出資承購系爭6,500萬元債權等情負舉證責任。經查：

　⑴上訴人於88年間以訴外人即其母親彭郭錦華名義匯款300萬元至聯豐公司帳戶，被上訴人雖不爭執，然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自難僅憑上訴人有匯款300萬元至聯豐公司帳戶，即推認上訴人有與聯豐公司共同出資承購系爭6,500萬元債權，且88年契約書及93年協議書均未經上訴人具名，亦未記載上訴人出資一情，上訴人復未提出任何與聯豐公司共同出資之書面資料，上訴人主張其共同出資300萬元，已屬乏據。

　⑵證人即第七商銀退休之襄理楊春美雖經本院傳喚到庭，惟其證述：沒有參與88年契約書簽立過程，沒看過這份契約書；認識彭忠義跟彭昭忠，彭昭忠是第七商銀客戶，彭忠義是第七商銀配合抵押權設定的代書，但我沒有承辦過他的事務或業務；我不記得價金1000萬元這件事，我也不記得彭忠義有沒有跟第七商銀借款；我不清楚兩造間約定事項等語（本院卷第258至260頁）。又證人即第七商銀退休之副總經理林金棟到庭證述：因為系爭土地於86年間供聯豐公司使用，所以我決定第七商銀與聯豐公司合作，將新竹六信（嗣為第七商銀併購）對江為琦等5人之債權轉讓給聯豐公司，88年契約書就是我處理上開債權轉讓給聯豐公司所簽立的契約；88年契約書之債權是賣4,200萬元，聯豐公司有支付1,000萬元，其餘3,200萬元是聯豐公司向第七商銀貸款支付，聯豐公司負責支付貸款3,200萬元的利息；我在92年底退休，93年協議書是93年簽的，我應該沒看過；我不清楚第七商銀與聯豐公司就93年受償金額有無任何約定事項，但是如果是第七商銀聲請執行，該受償的金額就是由第七商銀取走，不可能是聯豐公司取走；我不曉得兩造間就第七商銀之93年受償金額有何約定事項；我在89年6月1日調職前，沒有聽說過被上訴人間約定事項，調職後也沒有再介入第七商銀對江為琦等5人的債權事項，所以不知悉也未聽聞；我沒看過系爭協議書，不知道簽立緣由；我不知道上訴人有對江為琦等5人聲請96年執行事件並受償1,315萬4,311元，也不知道兩造間就上開受償1,315萬4,311元有何約定事項等語（本院卷第276至279頁），可知證人林金棟於88年間規劃將系爭6,500萬元債權以4,200萬元讓與聯豐公司，並由聯豐公司負責支付該價金，未見上訴人共同負擔價金之情形，且林金棟對於兩造間有無約定並不清楚，並表明如果是第七商銀聲請執行所受償之金額歸屬第七商銀，聯豐公司不可能受有利益，與前述93年執行事件之過程相符，堪認其證述可採。是依上開2位證人之證述，均無法證明上訴人有出資300萬元承購系爭6,500萬元債權及系爭口頭約定存在等事實。

　⑶再者，向第七商銀承購系爭6,500萬元債權之價金為4,200萬元，其中1,000萬元於88年間已支付完畢，其餘3,200萬元由聯豐公司於95年間貸款後清償完畢，業如前述。縱依上訴人之主張，其88年間有出資300萬元，則上訴人之出資額僅佔全部價金7％（300萬元/4,200萬元*100％），反之，聯豐公司出資共計3,900萬元，占全部價金之93％（3,900萬元/4,200萬元*100％），雙方出資比例相差甚遠，聯豐公司豈會與上訴人成立系爭口頭約定，同意上訴人享有系爭6,500萬元債權全部執行程序受償金額半數，上訴人主張因其有出資300萬元，故聯豐公司與其成立系爭口頭約定約定共同結算與分配執行所得全部半數云云，顯然不合常理，自難採認。

㈡、從而，上訴人所提事證均無法證明系爭口頭約定存在，系爭協議書亦未約定上訴人可與聯豐公司平分系爭6,500萬元債權之93年及96年執行事件受償金額，並得以平分金額扣除系爭債權轉讓價金2,100萬元。從而，上訴人主張依上開方式結算後，聯豐公司尚應給付差額169萬5,762元，以及彭昭忠與聯豐公司負連帶給付之責云云，洵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口頭約定及系爭協議書第1條，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169萬5,76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林于人

　　　　　　　　　　　　　　　法　官　羅惠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柯思妤

　　　　　　　　　　　　　

　　　　　　　　　　　　　



